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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成为我国独有的

人口社会现象。所有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问题都绕不开对这一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在此就我国独生子女及

其相关重要概念，结合实证研究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厘清和界定，以期引发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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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厘清的必要性

30多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数以亿计的

独生子女人口。目前，我国独生子女人数已经突破1亿，农村

独生子女人数也已超过3000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

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陆续步入老龄行列，正如当

初一些人口学家提醒社会的那样，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

险正在逼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

“独子养老”时代。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独生子女

教育、家庭养老以及初生儿性别比失衡等问题将很可能成为

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纵观我

国30年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

人，学术界已逐渐将研究的重点从独生子女的教育、人格心

理等课题转向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养老保障、计划生育

政策实施的影响等方面。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其家庭作为

中国独有的人口社会现象，其对中国未来社会生活的影响将

是极其深远的。所有关注和研究这一群体及其相关问题的

人都必须首先厘清“独生子女”这一基本概念及其相关概

念。因为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定义所要研究的对象

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然而，目前学术界除少数定量研究

外，大多是采取直接使用的办法，研究者或许认为读者能够

明白这一概念及相关概念的内涵，但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商

榷的。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独生子女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和操作化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鉴于中国地域、城乡、

民族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对

于“独生子女”及相关概念，很难简单划一地给出非此即彼的

界定。目前，学术界对“独生子女”特别是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争议颇大，这势必给相关研究带来不便，给研究者彼此的对

话、交流以及相关理论知识的积累造成障碍。我国独生子女

问题研究专家——风笑天教授针对部分研究者混用“独生子

女”相关概念的做法，曾撰文提醒人们要对这一概念及相关

概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1］。受其启示，笔者结合实证研究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拟对我国“独生子女”及其相关概念的界

定与操作化问题重新做出梳理，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

研究者参与讨论。

二、“独生子女”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独生子女，是指终身没有亲生兄弟姐妹的孩子。换

言之，在当下某个家庭中，作为子辈的他或她没有有血缘关

系或者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并且在家庭外部，他或她也

没有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那么他或她就可以叫做独生子

女。那些在家庭内部有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或者在家庭外有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者只是

在某段时间内暂时没有兄弟姐妹的子女（比如父母生育了一

个小孩，间隔了较长时间再生育小孩，在父母生育间隔期间，

第一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都不应是独生子女［2］。显然，这

一界定是一种纯粹学理上的界定，现实生活相对于理论而言

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我国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产生并

非单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按照我国不同地区所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的差别，我国独生子女的产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城镇和少数地区城乡统一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的独生

子女，另一类是大部分农村地区“一孩半”生育政策下产生的

独生子女。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方性计划生育条例就独生

子女的标准都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透过这些条例规定可

以看出，计划生育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更加灵活

务实、也更加符合人性的做法，并非纯粹学理上的简单界

定。所以，“独生子女”这一概念的理论界定是一回事，实际

操作又是一回事，这里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实证

研究中概念界定与操作化的关系问题，不同研究者在操作化

过程中即使采用同样的定义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有研究者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指由父母（和祖父母）

以及独生的孩子共同构成的家庭［3］。从实际情况考察，伴随

着人口流动、离婚率攀升等现象发生，只要是未婚的独生子

女与其家庭成员（父母、祖父母或其中的一个成员）组成的稳

定家庭都可以称为独生子女家庭。根据上述规范的定义，独

生子女家庭最为典型的是由父母和一个子女组成的核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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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所谓的“四二一”家庭。随着独生子女组建“双独家庭”

（即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家庭），城市中“四二一”家庭也开始

增多起来，当然，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是不多见

的（它需要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从“独生子

女”和“独生子女家庭”的界定不难看出，理论上的界定和实

际操作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正是由于“独生子女”及“独生子

女家庭”界定上的不同标准，客观上造成了对其规模估计的

分歧和进一步探讨的困难。

三、“第一代独生子女”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老龄行列，现

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逼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

母和家庭。人口与社会学界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将目

光聚焦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然而，

有关“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也存

在着类似前文的困惑。

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界定，研究者并未给出一个清

晰的定义，而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做出操作化的界定。学术界

普遍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代”并非人口学意义上“人

口再生产”中的“代”，而是指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

划生育政策而出现的第一批独生子女人口。关于第一代独生

子女到底涵盖怎样一个年龄段尚未达成共识，研究者基于自

己的理解和研究目的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譬如，风笑天

在研究全国12城市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时，将第一代独生

子女界定为“1976年～1986年出生的独生子女”［4］。其后，他

在研究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居住关系时，将第一代已婚独生

子女界定为“1975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已婚独生子女”［5］。王树

新等人则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是指1984年调整生育政策以

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即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时

所生育的独生子女，所以在研究中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界定为

1984年及以前所生并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6］。从

已有的研究操作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倾向于将我国第一代独

生子女界定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

并将其年龄区间限定在10年左右。

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是缘于我国计划生育

政策而产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人口，那么，第一代独生子女

父母便可以理解为生育了这些“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

们。但是，与第一代独生子女年龄段的划分困难相似，第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段划分也是莫衷一是。譬如，就目前

已有的研究看，尹志刚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操作化为“夫

妇双方年龄在50岁以上，且夫妇至少有一方退休”的独生子

女父母［7］。而王树新则将其界定为“其子女为1984年以前出

生且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父母”［6］。风笑天将我国城市第一

代独生子女父母的范围界定为“1948-1960年出生且只生育

了一个子女的夫妇”［8］。而在研究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

和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时，根据调查和研究的需要，则将

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具体界定为“有当地农村户口，出

生在1955年-1965年的已婚已育者”［9］。周长洪在研究农村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和空巢特征时，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0岁以

上的独生子女父母［10］。与第一代独生子女界定趋同化相比，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划分，各研究者划分的年龄

段差距较大。此外，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应该区分为

两种情况，即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家庭和第一代独生子女

自己的小家庭。在当前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

中，实际操作主要涉及两类群体的概念，即第一代独生子女

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在概念界定操作时，研究者既要考

虑与已有研究呼应和对话，又要考虑我国城乡调查和两类群

体的实际情况。我国农村早婚早育习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仍有一定影响力，故不能直接借用城市第一代已婚独生子

女父母的年龄段划分，也不能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下限过

于延后，因为越是年轻的父母越缺少对未来养老的意识和意

愿，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一点。相应地，第一代独生子女

的年龄下限也不能过于延后。在实证研究中，清晰的概念界

定是具体操作化的前提，研究者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相关概

念，然后再结合调查的实际情况做出具体判断，这样操作起

来才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尽管不同学科背景和理论积累的研究者参与其中，给独

生子女问题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带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综

合创新的可能，但是那种将核心概念拿来即用或随意解读的

做法不仅缺乏学术规范性，而且对于独生子女问题研究发展

也带来不好的影响。与“独生子女”相关的概念很多，本文仅

就“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等重要概念的界定与操作

化作出简单梳理和分析，期待更多的研究者深化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通过上述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对于“独生子女”及

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

要有政策背景意识，即不能离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大背

景来简单地套用国外或一般的界定。我国的独生子女是政

策执行的产物，理解和实际界定“独生子女”及其相关概念时

必须考虑“中国特色”。第二，切实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施行的经济、社会二元政策，使得我国城

市与农村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东、中、西部地区

差异也十分明显。实证研究中应该以具体情况为准，不能随

意将某一地域的界定推论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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